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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附件 1：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大山

资质类别及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
项目负责人

资格类别及等级

潘宾荣，注册监理工程

师（市政公用工程）

企业近 3 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承接的同类工程业绩（不超过 5 项）

序

号
工程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价

（万元）

签订时间

（年、月、日）

工程所

在地

1

前海合作区八单

元市政道路工程

一期监理

项目包含前湾四路及金岸中街 2 条地下

与地面道路，海馨街、海馨北一街、海文西

一街、海文西二街 4 条地面道路，3 座地下

人行通道，并配套建设市政管线及相关附属

设施工程。

651.526621 2023.11.3 深圳

2

福海街道永和路

（福洲大道-宝安

大道）新建工程

道路全长约 2920m,道路红线宽为 50m,

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路。建安费

41503.576923 万元。

539.5465 2023.4.17 深圳

3

红岗片区东部规

划道路建设项目

全过程咨询服务

建设道路总长约 7.85km,其中 4 条次干

路全长约 6.07km。项目估算总投资 77478.15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用 46358.80 万元。

1451.823（监

理 534.8208）
2023.6.14 惠州

4

中心区海澜路新

建工程(新安一路

-湖滨西路段)

道路全长约 2.07km,均采用城市主干路

标准，双向六车道，红线宽 50 米，建设内

容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道路工程(含下沉段

道路)、岩土工程、桥涵工程、人行通道工程、

电力隧道工程、市政管线工程、管线迁改工

程、海绵城市工程、景观及绿化工程、交通

疏解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等。

336.11 2024.11.18 深圳

5

大湾区东莞市西

部干道改造项目

(地铁1号线段)施

工监理

包括现状西部干道和万道路，起于粤晖

立交桥，终点接昌平跨线桥，全长约 5.505

公里，按城市主干道(兼二级公路)标准进行

设计，断面按主车道双向六车道+辅道(局部

场地受限则取消主辅隔离合并为双向八车

道)，设计车速 60 公里/小时，项目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道路工程(车行道，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道路服务设施)、交通工程、给排水工

程、电气工程、智慧工程、桥梁工程等。

404.318022 2025.7.4 东莞

备注：1.上述提到的期限详见《资信标要求一览表》，该表未明确的，按“从截标之日起倒推”计取；

2.同类工程是指以道路为主的工程；

3.要求投标人提供以上资料的原件扫描件，扫描件必须清晰可辨（原件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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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投标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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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投标人《工程监理资质证书》（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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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项目负责人执业资格注册证书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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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人承诺书及其附件签署情况

附件 2：承诺书

承诺书

致招标人：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我单位参加 长圳茅洲河连片产业片区配套道路工程监理（投标人填写） 工程的招投标活动，我方

承诺已知晓并遵守以下规定：

（1）承诺不转包挂靠（按承诺书附件 1 签署）。

（2）承诺在中标后与招标人签订廉政合同。

（3）光明区建筑工务署建设工程承包商履约评价工作指引。

（4）光明区建筑工务署第三方质量安全巡查管理工作指引。

（5）光明区建筑工务署在建工程安全行为违规处理办法。

（6）光明区建筑工务署在建工程质量行为违规处理办法。

（7）光明区建筑工务署第三方安全检查量化考核工作办法。

（8）光明区建筑工务署第三方质量检查量化考核工作办法。

（9）与招标人签订工程安全施工责任状。

（10）投标人已充分考虑本单位拟派人员的稳定性、履约能力和身体情况等风险。因招标人原因需

更换的除外。

（1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管理班子成员在开工后必须全部实名到岗履职，招标人将实行

定位查岗和视频点名管理，并组织质安巡查组不定期检查履职情况。

（12）本项目合同履约情况，将在招标人门户网站发布，并与全市工务系统实行数据共享。

（13）严格落实“两制”管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切实推进劳务工实名制和分账制管理工

作落地的通知》和《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全面规范劳务工实名制和分账制管理工作的通知（深

建设〔2018〕18 号）》文件。

（14）签署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的承诺书（按承诺书附件 2 签署）。

（15）如实提供《拟派项目负责人情况表》（按承诺书附件 3 提供）。

（16）已详细阅读本项目上传的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及其招标附件，尤其是合同中的违约条款，我

方承诺在中标后遵照执行上述文件中的所有条款。

（17）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报价，理性报价，不会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

承诺人（公章）：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承诺日期：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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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附件 1：

深圳市建设工程不转包挂靠承诺书

建设项目名称 长圳茅洲河连片产业片区配套道路工程

标段名称 长圳茅洲河连片产业片区配套道路工程监理

建设单位 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投标单位 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

不转包挂靠

的承诺

我司承诺：我司严格遵守《深圳市制止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规定》[市政府

令（第 104 号）]及住建部《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

（试行）》（建市[2014]118 号）（上述办法及规定如有更新，则以更新后的办法及

规定为准），本合同工程不转包挂靠。

投标单位盖

章
单位（公章）： 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时间：2025 年 12 月 31 日

投标单位法

定代表人签

字

本人作为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郑重申明，本人已对本单位的上述承诺进行核实，本

人确保该承诺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时间：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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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附件 2：

投标人关于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的承诺书

致招标人：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为了确保本工程招投标工作顺利进行，我方本次投标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标是指项目经理，监

理标是指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下同）及其他项目管理班子人员，将严格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规范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通知》（深府规〔2024〕8 号）、《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深圳市

规范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任职行为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建规〔2022〕1 号）、《深圳市住

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经理、项目总监任职锁定和解锁程序的补充通知（深建规〔2015〕7 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改革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15〕73 号）》、《深圳市

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明确招标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事项的通知（深建标〔2017〕11 号）》等文件的规定执

行，并作出如下承诺：

（1）我方接受招标人定标前审核我方拟派项目负责人任职情况及评估拟派项目负责人能否到位

履职，并在定标时综合考虑该因素。

（2）我方承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资历、能力、信誉等能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如我方中标后不

能派出符合要求的项目负责人时，招标人可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3）我方承诺，《拟派项目负责人情况表》中的信息真实、准确，如信息有误，由我方承担所有

不利后果。

（4）我方承诺，在同一时间段内，如我方派出同一人参加多个“中标后不能更换项目负责人”的

项目投标，一经中标且项目负责人任职项目数量达到规定限额的，会立即书面通知招标人，避免对其造

成不利影响。

（5）我方承诺，确保拟派项目负责人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任职项目数量未达到规定限额，否则我

方自行承担被招标人取消中标资格的责任。

（6）我方承诺，本项目中标后拟派项目负责人从投标承诺至竣工验收之前均不更换，符合“深府

〔2015〕73 号文”约定可更换情形的除外，否则自愿无条件接受招标人按合同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7）我方承诺，本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没有因不良行为、红色警示等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系

统锁定的情形，如因存在上述情形而导致不能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我方自行承担被招标人取消中标资格

的责任。

（8）我方承诺，中标后本工程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不变更，否则自愿接受招标人按合同及相关

规定进行处罚

承诺人： 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承诺日期： 2025 年 12 月 31 日



9

承诺书附件 3：

拟派项目负责人情况表（与技术标书一致）

姓名 潘宾荣 性 别 男 年 龄 40 岁

职务 注册监理工程师 职 称 工程师 学 历 本科

证件类

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432502198511234836 手机号码 13875873869

参加工作时间 2008 年 6 月 从事项目负责人年限 2 年

资格证书名称、专业及编号 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市政公用工程、通信工程），注册号：44037808

近 3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建和已完工程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做为项目负责

人时间
开、竣工日期

在建或

已完
备注

大湾区东莞市

西部干道改造

项目(地铁 1 号

线段)施工监理

包括现状西部干道和万道路，起于粤晖

立交桥，终点接昌平跨线桥，全长约

5.505公里，按城市主干道(兼二级公路)

标准进行设计，断面按主车道双向六车

道+辅道(局部场地受限则取消主辅隔离

合并为双向八车道)，设计车速 60 公里/

小时，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

(车行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道路服

务设施)、交通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

工程、智慧工程、桥梁工程等。

2025.7-至今 2025.7-至今 在建

滨海休闲带一

期陆域形成及

软基处理（I 区）

外海堤工程、陆域填筑工程、软基处理

工程、绿化工程、生态修复工程、围堰

工程、临时便道、临时用电、桩基工程、

沿江高速保护工程、围挡工程等，具体

以施工图为准。

2023.1-2024

.6

2023.1-2024.

6
已完 任专监

注：如有更换项目负责人的情形，应在上述表格中体现，并在备注中说明更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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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业绩情况

3.1、前海合作区八单元市政道路工程(一期)监理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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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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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福海街道永和路（福洲大道-宝安大道）新建工程

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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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红岗片区东部规划道路建设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

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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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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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心区海澜路新建工程(新安一路湖滨西路段)监理

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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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大湾区东莞市西部干道改造项目(地铁 1 号线段)施工监理

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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